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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银行关联交易行为，防范利益输送风险

2022 年 1 月 14 日，银保监会发布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，从关联方认定、关联交易界定及分类、内部管理制度、报告和披露、监

督管理等方面加强对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的监管，规范其关联交易行为，弥补制度

短板，健全利益输送风险防控长效机制。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：

第一，《办法》符合现代公司治理体系需要、顺应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、满足监

管强基补短要求。关联交易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规范的关联交易有

助于提升运营效率、降低交易成本，形成规模经济效益，违规的关联交易是利益输送

风险的源头，易造成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。完善公司治理是银行保险机构深化改

革的重中之重，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已持续开展两年，清退违法违规股东 2600 多

个，成效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。从 2021 年银行业监管处罚报告来看，关联交易审议审

批程序不合规、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等处罚案件占据公司治理领域的三分之一，尤其

中小银行是违规关联交易的“重灾区”，风险事件频发。《办法》制定前，银行关联

交易监管依据 2004 年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，时间较早，无法适应股份制改

革、利率市场化改革、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新形势、新要求，银行业市场规模、客户

特点、竞争格局、业务模式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，需要与时俱进修订完善监管规则。

在金融监管方面，2021 年围绕公司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，陆续出台了公司治理准则、

大股东行为监管、董事监事履职评价等基础制度，统筹银行、保险、非银机构的关联

交易也是监管强基补短的重要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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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关联方认定层层穿透、关联交易细化标准、内部管理制度趋于完善是《办

法》较大的变化。厘清关联方、界定关联交易范围是规范银行关联交易行为的前提和

基础。在关联方认定方面，采取直接认定和实质重于形式认定原则，精简关联方自然

人认定，新增监事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两类关联方；近亲属关联方剔除配偶的

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复杂关系网，仅包括配偶、父母、成

年子女及兄弟姐妹；有权决定或者参与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新增大额授信、核

心业务审批人员等多方限定，将普通的授信人员排除在外。扩充关联方法人认定，与

银行同受某一企业直接、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增加 5%以上股权、对经营管理有

重大影响及其控股股东等限定，实现关联方法人向上穿透；将子公司纳入关联方法人；

考虑时间因素，过去 12 个月或未来 12 月内符合关联方定义的都视作关联方。在关联

交易方面，明确提出定义；拓展服务类关联交易范围，新增咨询服务、财产租赁、委

托或受托销售等，意味着投顾、代销等业务均属于关联交易；细化重大关联交易认定

标准，与单个关联方的交易金额累计达到标准后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每累计达到上季末

资本净额 1%以上要重新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；新增禁止性规定，为嵌套交易拉长融资

链条、模糊业务实质、规避监管规定等灰色地带行为划定红线，与公司治理监管评估

结果挂钩，评级为 E 的银行不得开展授信类、资金运用类、以资金为基础的关联交易。

在内部管理方面，设立跨部门的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、明确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机制、

提高管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、重大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后须经非关联董事 2/3

以上通过等新内容值得关注。

第三，银行业要严格落实监管要求，多管齐下提升关联交易管理质效。随着银行

规模扩张和价值增值，治理架构、股权结构、业务结构、产品体系等更为多元化和复

杂化，增加了违规关联交易的隐蔽性、利益输送风险的传染性，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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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抓手。加大对关联方的穿透识别力度，全面排查董监高、股

东等个人情况及其控股企业信息，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，建立关联方数

据库，及时更新关联方名录，并将其嵌入各类关联交易系统中，精准识别、前瞻性处

置违规担保、授信超标等违规关联交易。对关联交易进行严格审批，压实董事会最终

责任，保留关键环节的审查意见以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会议决议、记录，实现清

晰可查、来源可追溯，尤其对于重大关联交易更要严格审慎，董事会、非关联董事、

股东大会各司其职。完善信息披露制度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报告、披露关联

交易信息，提高关联交易透明度，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和信息共享，集团各分支机构、

部门可分级整理关联交易信息，建立智能化、实时化、交互化的关联交易申报和信息

披露系统，实现对关联交易各环节的有效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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